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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期护理保险需求测算与发展战略

宋占军  朱铭来

    摘  要：本文选取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预测所得的人口数据和相关失能数据，测算出2011年到2050年我国老年长期护理需求者数量，进而测算长期护理保险总费用。在需求总量测算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借鉴德国、日本、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长期护理保障制度的发展经验，系统提出构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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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6年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给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进一步敲响了警钟：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根据我国第四、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可知，1990年我国老年人口扶养比为8.35％，2000年上升为9.92％，到2010年上升为11.9%，预计2025年老年人口扶养比为18.67％，而2050年将达到32.18％。

中国老年人口不仅规模巨大，老龄化迅速，而且日益呈现出重度老龄化和高龄化。伴随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而来的是老年人口健康问题的增加，因疾病、伤残、衰老而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未来几十年内我国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更令人担忧的是，发达国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都在5000-10000美元以上。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老龄化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未富先老”，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在经济水平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到来的，与经济发展不同步，有较大的偏离和超前性，形成了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间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收入占比急剧下降，而城市地区的老年人收入来源主要为离退休金、养老金的仅占人口的一半左右，农村地区这个比例非常低。可见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仍然不高，生活仍然高度依赖家庭成员供养。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我国的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出现大量的“四二一”、“四二二”家庭结构，使得传统多个儿女分担养老负担的可能性日益降低，独生子女照顾一个或多个老年人将会成为普遍现象。在家庭规模缩小的同时，人口流动性的增大导致了大量“空巢家庭”的出现。《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显示2006年城市“空巢家庭”占家庭总数的49.7%，农村占38.3%，涉及65岁以上老年人2340万。由于家庭规模小型化、子女外出工作、求学增多等原因，身边无子女的纯老年人家庭户还在日益增加，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增加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重要特征，家庭代数的减少，表明老年空巢家庭增多，这部分老人往往难以得到家庭的照料。显然如果单纯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我国年轻一代未来会背上“工作、老人、孩子”这三座大山艰难行进，人口老龄化将使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进而波及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进程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我国要尽快改革“家庭供养为主，社会供养为辅”，转变为“社会供养为主，家庭供养为辅”的养老模式，并据此确定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 文献综述

老年长期护理（Long-term Care，国际上简称LTC）服务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发展，其核心职能是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卫生护理以及社会服务，对照顾老年人生活，保证老年人健康，帮助老年人安度晚年意义重大。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Long-term Care Insurance，简称LTCI）作为解决老年人护理资金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也随之应运而生，该制度利用保险原理筹集护理资金，实现护理产业的专业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对公共福利需求的压力，同时保护老年人及家庭的资产安全，避免因支付护理费用而背上沉重的经济精神负担，切实保障老年人能够幸福地安度晚年。

三十年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世界发达国家开始尝试构建老年长期护理保障制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表明，老年长期护理服务费用昂贵，且增长趋势明显，2000年OECD中多数国家的长期护理费用支出占本国GDP比重为0.5～1.6％，最高者竟达2.89％（OECD，2005）。据测算，2006年美国老年长期护理费用高达135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1.04％（CBO，2004；Melnyk，2005）。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合理的老年长期护理费用筹资机制，将会导致本国财政枯竭和经济困难，因而有必要运用国家和个人分摊的模式进行筹资（Davey，1998），同时国家还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的健康发展。另外，对于为长期护理提供融资的两种保险模式，即社会性护理保险和商业性护理保险，很多国外学者也进行了深入解析，指出在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的经营过程中，由于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Finkelstein and McGarry，2006），往往导致长期护理保险市场需求不旺、供给不足的两难困境（Brown and Finkelstein，2007，2009）；有鉴于此，德国、日本等国家为矫正市场失灵，实现社会公平，则以政府的强制力作为保障，建立了全民的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Geraedts，2000；Campbell and Ikegami，2003），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鉴于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具有强大的社会功效，各国普遍对其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财政补贴方式，以鼓励其积极发展（Chen，2001）。

近年来，国内学者就应对人口老龄化产生的老年护理问题也逐渐进行了深入研究。很多学者提出要借鉴国外经验，建立起我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尹成远等，2006；周琛，2006；荆涛，2006；戴卫东，2007）。但比较而言，我国该领域的研究基础还很薄弱，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来论证如何利用长期护理保障机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现有研究成果也往往是一些国外经验的简单总结，缺乏结合我国实情的理论创新，也没有采用经济学中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去探究、预测和解决我国构建长期护理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即费用成本测算和融资方式选择问题。而这些正是本文研究的关键所在。
三、我国老年长期护理需求及发展潜力预测
本文通过我国老年长期护理需求者数量、老年长期护理总费用等指标从需求方面反映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的发展潜力。在估计老年长期护理总费用时，我们采用由下往上（Bottom-up-approach）估计方法，首先以国内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比例和未来老年人口发展预测估算出我国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数量，即老年长期护理需求者数量；再根据我国的有关经济指标获取老年长期护理需求者的年均费用支出样本，进而估算出老年长期护理总费用。

（一）依据我国人口趋势预测老年长期护理需求量
1．我国未来人口发展预测数据资料的选取

基于不同生育率变化的假设，有关专家和部门对我国未来人口发展作了多方案的预测。本文选取了由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所测得的数据，由于2011年以前的数据对现在已无预测功能，所以只选取2011-2050年的数据，如下表1：
表1  中国未来60岁以上分年龄人口数据（2011-2050）   单位：千人
	年龄
	2011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60-64
	59456
	76472
	74574
	86096
	110576
	107750
	83022
	90731
	108001

	65-69
	40312
	50511
	70322
	68953
	80107
	103385
	101002
	78168
	85781

	70-74
	30987
	33298
	43663
	61364
	60694
	71094
	92395
	90762
	70693

	75-79
	22213
	23782
	26144
	34815
	49572
	49627
	58796
	77179
	76393

	80-84
	12345
	14239
	15955
	17948
	24409
	35380
	36009
	43356
	57709

	85-89
	5217
	6098
	7692
	8896
	10307
	14403
	21361
	22229
	27337

	90-94
	1596
	1720
	2273
	3001
	3616
	4355
	6305
	9648
	10344

	95-99
	225
	261
	343
	485
	682
	869
	1104
	1680
	2687

	100+
	14
	19
	28
	39
	60
	90
	123
	166
	262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2．我国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能力状况数据的选取

如果按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进行区分，根据国际通行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ADLs）表中的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和洗澡六个指标，判断标准是：如果回答都“不费力”，就属于完全自理；如果有至少一项回答“有些困难”，属于部分自理；如果有至少一项回答“做不了”，就属于不能自理。在本文中，我们将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界定为完全失能，部分自理的老年人界定为部分失能。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共同构成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总量。根据上述判断标准，以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为基础，我国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情况如下表2：
                表2  2006年分性别和年龄组的城乡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分布 单位：%

	性别
	年龄组
	合计
	能够自理
	部分自理
	不能自理

	合计
	60-69岁
	100
	89.3
	7.7
	3.0

	
	70-79岁
	100
	77.1
	15.7
	7.1

	
	80岁以上
	100
	45.9
	31.9
	22.2

	男性
	60-69岁
	100
	91.4
	6
	2.6

	
	70-79岁
	100
	81.5
	13.3
	5.3

	
	80岁以上
	100
	50.7
	29.6
	19.7

	女性
	60-69岁
	100
	87.2
	9.4
	3.5

	
	70-79岁
	100
	73.1
	18
	8.9

	
	80岁以上
	100
	42.8
	33.3
	23.9


          资料来源：张恺悌，郭平.《中国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状况蓝皮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3．我国未来老年长期护理需求数量预测
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010年对我国未来人口发展预测所提供的我国未来老年人口数据和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可以预测出我国未来老年长期护理需求者数量，如下表3：
表3  2011-2050年间我国老年长期护理需求者总量   单位：万人
	需求量／年份
	2011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部分失能
	2222 
	2586 
	3050 
	3673 
	4446 
	5279 
	5861 
	6396 
	6938 

	完全失能
	1108 
	1282 
	1514 
	1822 
	2222 
	2714 
	3066 
	3410 
	3809 

	需求总量
	3330 
	3869 
	4564 
	5495 
	6668 
	7992 
	8927 
	9806 
	10747 

	总量增长速度%
	100.0 
	116.2 
	137.1 
	165.0 
	200.3 
	240.0 
	268.1 
	294.5 
	322.7 


从以上预测结果可知，以2006年调查标准，2011年我国需要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的老年人总数为3330万人，其中部分失能老年人总数为2222万人，完全失能老年人总数为1108万人。到2015年，即“十二五”期末，我国需要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的老年人总数为3869万人，其中部分失能老年人总数为2586万人，完全失能老年人总数为1282万人。到2030年，我国需要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的老年人总数为6668万人，其中部分失能老年人总数为4446万人，完全失能老年人总数为2222万人。到2050年，我国需要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的老年人总数为10747万人，其中部分失能老年人总数为6938万人，完全失能老年人总数为3809万人。2030年和2050年老年长期护理服务需求总量分别是2011年的2.03倍和3.22倍，因此，这种老年人口护理需求基数和增长速度理应当引起我国对护理产业发展的足够重视。
（二）2010-2050年间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总费用预测
老年长期护理费用是指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者向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康复、支持性服务所收取的相关费用，包括膳食费、床位费、各种医疗费、设备费、雇佣护工费，甚至交通费用。鉴于我国已经实行了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老年人生活费用可以由养老保险部分解决，而医疗费用由医疗保险来负担。所以本文所预测的我国老年人口长期护理费用是指除膳食费、医疗费之外的护理相关费用。
1．老年长期护理等级的划分
不同失能程度的老年人所需要的护理内容不同，从而理应对应不同的护理等级。由于部分失能的老年人拥有一定的自我护理能力，所以其接受的护理服务内容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部分失能老人需要的护理等级界定为一级护理，即护理等级最低的护理。同时参照国际通行的ADLs“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和洗澡”六项指标，将完全失能老人中，一到两项“做不了”的定义为“轻度失能”，老年人需要的护理等级界定为二级护理；三到四项“做不了”的定义为“中度失能”，老年人需要的护理等级界定为三级护理；五到六项“做不了”的定义为“重度失能”，老年人需要的护理等级界定为四级护理。根据2011年3月1日全国老龄办发布的《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新闻发布稿，2010年末我国完全失能老年人中，84.3％的为轻度失能，中度和重度失能的比例，分别为5.1％和10.6％。
根据上述护理等级的界定，我们将2011-2050年间我国老年长期护理需求者总量对应不同的护理等级予以细化，继而可以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的护理等级进行护理总费用的测算。
表4  2011-2050年间我国不同护理等级老年长期护理数量   单位：万人

	护理级别／年份
	2011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一级护理
	2222
	2586
	3050
	3673
	4446
	5279
	5861
	6396
	6938

	二级护理
	934
	1081
	1276
	1536
	1873
	2288
	2585
	2875
	3211

	三级护理
	56
	65
	77
	93
	113
	138
	156
	174
	194

	四级护理
	117
	136
	160
	193
	236
	288
	325
	361
	404


2．老年长期护理总费用估算
老年长期护理总费用估算的假设条件包括需求人数、护理等级、给付项目及给付标准。其中给付方式包括实物给付及现金给付，本文统一测算实物给付和现金给付对应的经济费用。从给付项目上看，实物给付包括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及机构护理等项。参照我国台湾地区当局2009年制定的《长期护理保险发展规划》，居家护理主要包括居家服务、家庭托顾、居家护理、居家复健、喘息服务，社区护理主要包括日间照顾、社区关怀据点、辅具、餐饮、无障碍环境改善，机构护理主要包括护理院、安养院等。居家和社区护理费用支出主要为护理人员劳务费用，机构护理费用支出主要为设施费用。护理人员主要包括护理师、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照顾管理专员及督导。结合发达国家长期护理发展经验，给付项目的设计应以鼓励居家、社区护理为主，机构护理为辅。因此，本文假定原则上只有完全失能老人并且达到四级护理水平的失能才能才可以申请机构护理，特殊情况下除外。同时，结合我国台湾地区的测算结果，假定长期护理四级护理需求的老年人中申请机构护理的比例为30%。不同护理等级下居家/社区、机构三种给付项目给付比例如下表5所示。
表5  不同护理等级长期护理给付项目结构占比       单位：%

	护理等级
	居家/社区护理
	机构护理

	一级护理
	100
	0

	二级护理
	98
	2

	三级护理
	95
	5

	四级护理
	70
	30


利用2011-2050年间我国不同护理等级老年长期护理数量，乘以不同护理等级之下给付项目结构占比，可得我国未来长期护理不同护理等级之下居家/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需求总量。
表6  2011-2050年不同护理等级长期护理给付项目需求量   单位：万人

	年份
	2011
	2015
	2020
	2025
	2030

	给付项目
	居家/社区护理
	机构护理
	居家/社区护理
	机构护理
	居家/社区护理
	机构护理
	居家/社区护理
	机构护理
	居家/社区护理

	一级护理
	2222
	0
	2586
	0
	3050
	0
	3673
	0
	4446

	二级护理
	915
	19
	1059
	22
	1251
	26
	1505
	31
	1836

	三级护理
	54
	3
	62
	3
	73
	4
	88
	5
	108

	四级护理
	82
	35
	95
	41
	112
	48
	135
	58
	165

	年份
	2035
	2040
	2045
	2050
	2030

	给付项目
	居家/社区护理
	机构护理
	居家/社区护理
	机构护理
	居家/社区护理
	机构护理
	居家/社区护理
	机构护理
	机构护理

	一级护理
	5279
	0
	5861
	0
	6396
	0
	6938
	0
	0

	二级护理
	2242
	46
	2533
	52
	2817
	57
	3147
	64
	37

	三级护理
	131
	7
	149
	8
	165
	9
	185
	10
	6

	四级护理
	201
	86
	228
	98
	253
	108
	283
	121
	71


据台湾地区统计资料，截至2008年底，每位照顾服务员平均需服务6.1位个案，平均每位个案每个月接受约20个小时之服务。2008年OECD国家每千名65岁老人拥有专业长期护理工作人员6.1人。根据上述地区和国家的长期护理保险护理人员服务产能情况，假定我国长期护理服务人员（包括专业护理人员和非专业护理人员）服务产能情况如下：对于居家/社区护理，一级护理等级之下每位护理人员平均服务6位老人，二级护理等级之下每位护理人员平均服务4位老人，三级护理等级之下每位护理人员平均服务2位老人，四级护理等级之下每位护理人员平均服务1位老人。下表为不同护理等级之下护理人员人力需求总量。

表7  2011-2050年间不同护理等级护理人员需求   单位：万人

	需求量／年份
	2011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一级护理
	370
	431
	508
	612
	741
	880
	977
	1066
	1156

	二级护理
	229
	265
	313
	376
	459
	560
	633
	704
	787

	三级护理
	27
	31
	37
	44
	54
	66
	74
	83
	92

	四级护理
	82
	95
	112
	135
	165
	201
	228
	253
	283


假定居家/社区护理的老年长期护理费用主要为护理人员劳务费用和器械器具等设备费用，并进一步假定以我国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中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年平均工资为一级护理年均费用支出标准，同时假设二级、三级、四级护理人员劳务费用年均支出标准同比递增20%、40%、60%，而居家/社区护理项目不同等级护理费用中的设备费用为相应等级护理人员劳务费用的一定比例40%。

2010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年平均工资为28206元
，则一级护理人员劳务费用年均支出标准为28206元，设备费用为11282元，每人年均费用支出标准为39488元；二级护理人员劳务费用年均支出标准为33847元，设备费用为13529元，每人年均费用支出标准为47387元；三级护理人员劳务费用年均支出标准为39488元，设备费用为15795元，每人年均费用支出标准为55284元；四级护理人员劳务费用年均支出标准为45130元，设备费用为18052元，每人年均费用支出标准为63181元。

参照谢红等（2011）年对北京市护理院收费标准的研究
，护理院ADL重度功能障碍者收费标准为2800元/月，本文假定机构护理每人年均费用标准为33600元。

从宏观总量测算的角度出发，随着时间推移，未来老年长期护理费用要受经济因素，例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利息率等方面的影响。本文假设老年长期护理费用的增长速度与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相同，并假定不同护理等级护理人员每人年均费用支出标准和机构护理费用按照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上涨。同时，根据相关文献设定2010-2015年为4％，2016-2050年为3％，且以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则2011-2050年间不同护理等级护理人员每人年均费用和机构护理每人年均费用标准如下表所示。
表8  2011-2050年间护理人员费用和机构护理费用年均支出   单位：元／每护理人员
	护理级别／年份
	2011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一级护理
	41068
	48044
	55696
	64567
	74850
	86772
	100593
	116615
	135188

	二级护理
	49282
	57652
	66835
	77480
	89821
	104127
	120711
	139938
	162226

	三级护理
	57495
	67261
	77974
	90393
	104791
	121481
	140830
	163260
	189264

	四级护理
	65709
	76870
	89113
	103307
	119761
	138836
	160948
	186583
	216301

	机构护理
	34944
	40880
	47391
	54939
	63689
	73833
	85593
	99225
	115029 


   根据表7中2011-2050年间我国长期护理不同护理等级给付项目需求情况，以及表8中2011-2050年间护理人员费用和机构护理费用年均支出样本，我们可以预测出2011-2050年间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总费用。
表9  2011-2050年间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总费用   单位：亿元

	费用／年份
	2011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一级护理费用
	1521 
	2071 
	2832 
	3952 
	5546 
	7634 
	9826 
	12431 
	15633 

	二级护理费用
	1127 
	1527 
	2090 
	2916 
	4123 
	5836 
	7645 
	9856 
	12761 

	三级护理费用
	154 
	209 
	286 
	399 
	564 
	799 
	1046 
	1349 
	1746 

	四级护理费用
	540 
	731 
	1001 
	1397 
	1975 
	2796 
	3662 
	4721 
	6113 

	机构护理费用
	198 
	268 
	367 
	513 
	725 
	1026 
	1344 
	1733 
	2244 

	护理总费用
	3541 
	4806 
	6576 
	9177 
	12933 
	18090 
	23523 
	30090 
	38497 


由上表可知，2011年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总费用为3541亿元，到2015年快速增长至4806亿元。2030年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总费用已经突破1万亿元，达到12933亿元。2050年，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总费用更是达到38497亿元。面临如此高额的老年长期护理费用，理应引起我国政府的极大关注，尽早考虑未来我国如何解决这一重大问题。
四、 国外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发展模式
（一）国外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经验
为应对老龄化严峻形势，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先后实施了保障老年人口长期护理服务需求的政策措施，而我国现行社会福利和医保制度尚不能解决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国家应在充分考量国力基础上，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建立起老年长期护理保障机制。具体经验借鉴包括：

1．发展长期护理保险需要国家法律法规给予保证

长期护理保险要想得到顺利发展，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内容、运行机制和监管体制，严格规范长期护理服务市场。德国不仅颁布了《社会法典》，实施了社会保障法、社会福利法和社会保险法，还制定了与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相关的《联邦照料法》、《负担平衡法》等。日本在2000年专门制定和实施了《长期护理服务保险法》，为65岁及以上生活需要照顾的老年人和40岁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享受长期护理服务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此外，各国还普遍重视护理资格审查制度、护理人员培训制度、受护理者申诉制度、服务质量检查制度等系列配套设施，对于提高护理服务水平和质量，保障长期护理保险的永续发展有显著作用。

2．发展长期护理保险需要根据本国国情建立适当的运行机制

由于老年长期护理费用数目巨大，一国应根据本国人口结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筹资模式，坚持多方负担，多方支援，强调老年长期护理费用来源多元化。美国的医疗保健和医疗救助计划主要依靠国家税收进行实施，以此保障基本水平的老年人口护理服务需求。而其它更高水准的护理服务需求，由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提供，其资金来源于被保险人缴纳的保险费。德国则发展社会性老年长期护理保险，以政府出资为主，企业、个人和非赢利组织相应分摊的运行机制，政府出资兴建公共护理院，以社会援助的方式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贫困人群，并承担部分非赢利社区组织的服务成本；企业以纳税方式偿付老年人口长期护理服务的部分社会成本；个人则要按有关规定比例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而非赢利组织积极从社会各界筹集支持资金。
3．发展长期护理保险需要建立灵活的护理供给模式

由于个人知识背景、思想认识和经济实力的差异，对养老方式的选择不尽相同。国外根据老年人对长期护理需求和服务的多样性，在大力发展护理院、养老院、老年康复中心等具有养老性机构的同时，积极倡导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开展家庭病床、社区护理、日间护理、钟点工等服务项目，制定出有利于帮助和鼓励家庭成员承担对老年人照护责任的优惠政策，对接受不同护理服务类型的被保险人，护理保险经办者给予不同的费用补贴。我国作为老年人口大国，在发展长期护理保险的过程中，更应该提倡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灵活多变的养老模式，实施鼓励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发展的长期护理保险费用补贴措施，充分利用旧有资源设施，避免额外的重复投资和成本消耗。

（二）国外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效果评价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构建和机制的良好运作能够有效应对护理风险事故的发生，协助国民减轻护理费用威胁，对护理需求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护理处置和服务，预防贫穷的发生。在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前，对抗长期护理风险是个体责任，必须依靠个人或家庭的力量，往往造成个人财产耗尽，家人身心疲惫。而对于特殊弱势群体，政府又不得不按照一定资格进行相应给付水平的资助，且随着人口老龄化形势加剧，护理需求者大量增加，依赖社会救助的群体也随之增多，社会救助制度中的大部分经费将沦为长期护理费用，给个人、家庭和国家带来日益沉重的经济精神负担。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后，利用保险原理筹集长期护理费用，实现个人、企业和政府对护理费用的合理分担，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给护理服务的供给和护理产业的发展提供制度化保障及良好的运作环境，以致护理需求者只需缴纳少量的保险费，以相对较低的负担，即可享领适足而及时的护理给付，保证护理需求者的人性尊严，达到应对个人护理风险的目的。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后，实现了长期护理风险的专业化管理，通过公共财源和私有资源的有效集结与运用，使国民面临护理需要风险时，能够根据自身偏好与客观支持能力选择最适宜的护理给付组合，而不会因护理等级的轻重、持续时间的长短而产生不确定性，甚至无力加以应对的困境。同时该制度明确规范了对护理需求者资格的申请、确认及核定等程序，强化护理计划的拟定和护理安全及品质的监查，避免因道德风险而有意延长护理时间，使真正的护理需求者不能够及时适当获得良好而有质量的护理服务，有效防止了长期护理的假性需求，确保长期护理供求在资讯透明及市场机制作用下有效运行，进而矫正市场失灵而引起的长期护理资源使用的不公平，带来整体社会民众对护理需要性风险事故预防的功效。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目前无论是采取社会保险模式还是商业保险模式，长期护理保障还都存在一定的缺性和不足。在以社保为主的国家，由于强调政府责任，国家需投入大量的资金来确保社会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运行，在人口结构老化以及长寿化带来的护理时间的延长趋势下，原保险费率筹集而来的资金，难以适应这种护理费用的大幅增长，使国家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另外，给付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提高被保险人缴纳的保费，这可能造成代际之间的不公平。再者，社会性长期护理保险保障范围一般过于狭窄，且资格审查非常苛刻，这样可能造成一些长期护理需求者不能得到必要的适时护理服务。

美国鼓励通过商业化模式发展长期护理保险，运用市场机制来满足广大中产阶级的长期护理需求。但由于消费者存在短视行为，多数人不愿把护理问题作为优先考虑的风险。同时商业保险市场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现象严重，保险公司难以控制第三方的医疗费用而可能造成护理费用的失控，进而导致长期护理保险产品价格昂贵，只有少数老人能够买得起。如此一来，原本希望通过市场机制、由商业保险来解决部分老人的护理问题，但鉴于其保险市场维持在较低的比例，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再加上被保险人的未来健康趋势难以预测，对护理持续时间、等级变动和利用模式等影响护理费用的因素无法得到合理估算，导致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处于市场失灵状态，难以应对与日俱增的长期护理社会风险。
五、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发展战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老人的人力、物力和医护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都得从市场获取，其费用支出相当庞大，2011年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总费用最高估计分为3541亿元，2050年竟达到38497亿元，所以发展长期护理服务的重要问题是要有经济保障。而我国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实力有限，如果发展老年长期护理服务过渡依赖于政府投入，会使我国财政负担加重，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果仅靠家庭和老年人的退休收入来支撑，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可见应积极探索一种有效的长期护理服务融资策略。

由于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无法实现养老的完全国家化，即国家没有足够的实力把老年人供养起来，而无需老人或其家庭出任何费用。国家应积极借助保险方式来筹集养老资金，采用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并行模式，由社会保险提供最基本的、必要的长期护理服务或其费用支出，例如提供各种医疗护理、临终关怀等，并对这种老年长期护理进行强制全民保险。同时，国家应采取鼓励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各种政策，具体建议如下：

（一）尽快制定构建长期护理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协调各有关部门的职能
中央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如在《社会保险法》中明确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内容、运行机制和监管体制，严格规范长期护理服务市场。国家各相关部委，如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民政部、中国保监会、卫生部等，应统一协调各自职能，具体规划长期护理保障体系的细节。考虑到职责继承性，对于社会性长期护理保险，可由中国保监会负责保费的筹集及资金的运营，民政部负责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经办公共长期护理设施，卫生部负责护理服务的品质监管问题，老龄工作委员会可进行总体监管工作，其他部门应积极配合并负责相应工作，切实保障我国老年人得到适时适度护理。

各地方政府在中央法规政策目前缺失的情形下，应勇于大胆实践创新，根据各地人口老龄化的总体水平，结合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制定本地区的老年护理事业发展规划。

（二）构建灵活的资金筹集机制，实施多渠道、多主体筹资
长期护理费用支出规模庞大，单纯依赖个人力量会造成市场失灵，贫穷者不能得到必要的长期护理，护理风险难以有效应对。而靠政府的大量财政投入，会造成国家财政收支困难，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应建立长期护理费用的多渠道融资机制，实现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多主体分担。对于社会性长期性护理保险，可参照日本经验，公费负担50％，其中国家、省（直辖市）、县市区按照2：1：1的比例分担，40岁及以上的被保险人承担50％。

由于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计划是公共长期护理保险计划的有力补充和配合，国家应通过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其发展壮大。从表面上看，税收优惠政策会减少国家财政的即期收入，但实际上，随着商业性养老保险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应具有积极作用。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基本社保普遍存在严重赤字，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如果商业补充性养老金计划能够大力发展，那么它作为基本社保的替代品，能调节基本社保对的收入替代率，进而有效缓解国家财政压力。

对于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政府应给予经营长期护理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所得税、营业税和印花税等税收政策优惠减免，以刺激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有效供求。而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可享有纳税抵扣，企业为员工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险费可以作为经营费用在税前列支，在被保险人获得保险金时可以享有免税或者较低的税率，从而有效刺激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均衡供求。

（三）规范长期护理服务标准，培育长期护理产业发展的沃土
长期护理保险能否成功发展关键在于护理服务的专业水平和质量。如果长期护理服务的专业水平较高，服务的质量较好，能够让老年人及其家人感到满意，长期护理服务能够被社会所认同，那么对护理服务的需求会增加，整个护理服务市场会繁荣，进而长期护理保险市场会繁荣。但目前我国长期护理服务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存在制度和管理缺位。因此，为避免像日本那样出现“有保险没有护理”情况的发生，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制定长期护理服务的具体管理办法，并鼓励各地充分发挥社区资源优势，建立起适应不同服务层次，满足不同经济水平护理需求的护理服务机构。同时要强化护理人员的培训力度，规范护理人员的护理行为，进行护理职业资格的认证和护理机构的专业等级认证，实施护理人员进修考试制度、受护理者申诉制度、服务质量检查制度，以提高护理水平和护理质量。

（四）吸取医疗保险的经验教训，加强各方合作，有效控制经营风险
长期护理保险涉及到保险人、被保险人、护理提供机构等多方主体，开展过程中极易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投保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私有健康信息，以低于精算得出的合理保费价格来取得长期护理服务；医疗护理机构会追求利益最大化，利用其专业知识优势，诱导被保险人进行不必要的护理消费；而保险机构会意识到这些道德风险的存在，进而提高费率，费率的提高会导致部分身体素质好的投保人不愿或无力购买该产品而退出该市场，结果导致逆向选择的发生。因而，必须加强保险公司、医疗护理机构、社会保障部门等有关方面的合作，将保险人和护理提供者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严格控制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国家应借鉴美国管理式医疗的成功经验，允许健康保险机构投资于医疗护理领域，加速保险机构和医疗护理机构的一体化进程，最大限度地降低长期护理成本，进而推进长期护理保障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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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mand Estimation of China’s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SONG Zhanjun, ZHU Minglai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first estimate the number of the disabled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during the year 2011- 2050, and then we estimate the gross expense on long term care. We also analyze the LTCI in America, Germany and Japan, then we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China’s LT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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